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總務處事務組長甄選簡章

1、 甄選名額：總務處事務組長（一般行政職系，委任第五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

正取1名、備取1-4名。

2、 專業知能：校園修繕、營建工程、各項採購、工友管理等業務（須配合學校業務需要實施輪調）。

3、 報名資格：

（1） 已銓敘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以上，並具有一般行政職系任用資格者。

（2） 無調任限制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
4、 報名方式：通訊報名或親自報名(即日起至101年7月16日止，以本校收到為憑，合於條件規定者，即通知面試。)

本校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89號，電話：23064311轉1130

5、 繳驗表件：報名時應繳交下列證件一份。

（1） 報名表。
（2） 自傳。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5） 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6） 公務人員現職派令影本。

（7） 銓敘部最近一次審定函影本。

（8） 最近5年內考績通知書暨獎懲令影本。

6、 甄選日期及方式：101年7月19日下午1時30分(下午1時20分前至人事室報到抽籤決定甄選順序)。

(一)實作(占總成績20%)：電腦基本能力測驗（WORD 、EXCEL、IE）。時間50分鐘。
(二)口試(占總成績80%)：一般行政等專業知能、溝通表達能力、工作理念、服務熱誠、問題處理…等項評定。時間10-15分鐘為原則。
七、錄取公告：
(一)錄取名單於101年7月19日，下午8時前公佈於校門川堂及本校網站最新消息區(網址：http://www.tlps.tp.edu.tw/)。
（二）應徵人員如不符本校所需，本校可斟酌情況錄取從缺。

（三）錄取人員，需待本校陳報教育局核准後，依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八、附則：

(一)錄取報到人員應繳驗證件正本，正本當場驗畢發還。

(二)所繳證件如有不實，除取消錄取資格外，如涉及刑責，概由應試者自行負責。

(三)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四)報名及甄試當日如遇颱風、豪雨、地震等不可抗拒之天災，經市府公告停止上班時，則自動順延至恢復上班上課日，並請密切注意本校網站最新消息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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